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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9 号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国发〔2020〕8 号，以下简称《若干政策》）及其配套税收政策有关要求，现将《若干政策》

第二条所称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条件公告如下： 

一、《若干政策》所称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设立，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电子设计自

动化（EDA）工具开发或知识产权（IP）核设计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系的月平均职工人数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月平均职工人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50%，

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40%； 

（三）汇算清缴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

业务收入之和，下同）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 

（四）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设计（含 EDA 工具、IP 和设计服务，下同）销售（营业）

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其中自主设计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

例不低于 50%，且企业收入总额不低于（含）1500 万元； 

（五）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企业拥有与集成电路产品设计相关

的已授权发明专利、布图设计登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合计不少于 8 个； 

（六）具有与集成电路设计相适应的软硬件设施等开发环境和经营场所，且必须使用正

版的 EDA 等软硬件工具； 

（七）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严重失信行为，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

为。 

二、《若干政策》所称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装备企业，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设立，从事集成电路专用装备或关键

零部件研发、制造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系且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

历月平均职工人数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40%，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

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20%； 

（三）汇算清缴年度用于集成电路装备或关键零部件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

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5%； 

（四）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装备或关键零部件销售收入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

的比例不低于 30%，且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含）1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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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企业拥有与集成电路装备或关键零

部件研发、制造相关的已授权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 5 个； 

（六）具有与集成电路装备或关键零部件生产相适应的经营场所、软硬件设施等基本条

件； 

（七）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严重失信行为，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

为。 

三、《若干政策》所称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材料企业，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设立，从事集成电路专用材料研发、生

产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系且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

历月平均职工人数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40%，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

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5%； 

（三）汇算清缴年度用于集成电路材料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

的比例不低于 5%； 

（四）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材料销售收入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30%，且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含）1000 万元； 

（五）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且企业拥有与集成电路材料研发、

生产相关的已授权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 5 个； 

（六）具有与集成电路材料生产相适应的经营场所、软硬件设施等基本条件； 

（七）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严重失信行为，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

为。 

四、《若干政策》所称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设立，从事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并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系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月平均职工人数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40%，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企

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5%； 

（三）汇算清缴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3%； 

（四）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销售（营收）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

于 60%，且企业收入总额不低于（含）2000 万元； 

（五）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且企业拥有与集成电路封装、测试

相关的已授权发明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合计不少于 5 个； 

（六）具有与集成电路芯片封装、测试相适应的经营场所、软硬件设施等基本条件； 

（七）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严重失信行为，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

为。 

五、本公告企业条件中所称研究开发费用政策口径，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

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和《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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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执行。 

六、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规定的“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享受税收优惠，主要留存

备查资料见附件。享受优惠的企业在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后，按要求将主要留存备查资料提交税

务机关，由税务机关按照财税〔2016〕49 号第十条规定转请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进行核

查。 

七、本公告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税务总局负责解释。 

附件：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

企业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21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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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

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企业类型 资料清单（复印件须加盖企业公章）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等；

2.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说明，企业研究开发人员名单，以及

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包括劳务派遣人员代缴社保付款凭证）等相关材料；

3.企业开发销售的主要产品和服务列表（名称/领域/对应销售（营业）收入规模）；

4.企业拥有与主营产品相关的不少于 8项的已授权发明专利、布图设计登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材料；

5.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汇算清缴年度企业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等），

以及集成电路设计销售（营业）收入、集成电路自主设计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表；

6.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的集成电路主要产品测试报告或用户报告，以及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

同复印件；

7.企业具有与集成电路设计相适应的软硬件设施等开发环境的材料。

集成电路装备企业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等；

2.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说明，企业研究开发人员名单，以及

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包括劳务派遣人员代缴社保付款凭证）等相关材料；

3.企业开发销售的主要产品列表（名称/规格）；

4.企业拥有与主营产品相关的不少于 5项的已授权发明专利材料；

5.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汇算清缴年度企业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等），

以及集成电路装备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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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资料清单（复印件须加盖企业公章）

6.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7.企业具有与集成电路装备生产相适应的经营场所、软硬件设施等材料。

集成电路材料企业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等；

2.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说明，企业研究开发人员名单，以及

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包括劳务派遣人员代缴社保付款凭证）等相关材料；

3.企业开发销售的主要产品列表（名称/规格）；

4.企业拥有与主营产品相关的不少于 5项的已授权发明专利材料；

5.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汇算清缴年度企业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等），

以及集成电路材料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表；

6.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7.企业具有与集成电路材料生产相适应的经营场所、软硬件设施等材料。

集成电路封装、测

试企业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企业取得的其他相关资质证书等；

2.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说明，企业研究开发人员名单，以及

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包括劳务派遣人员代缴社保付款凭证）等相关材料；

3.企业开发销售的主要产品列表（名称/规格）；

4.企业拥有与主营产品相关的不少于 5项的已授权发明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材料；

5.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汇算清缴年度企业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等），

以及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表；

6.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

7.企业具有与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相适应的经营场所、软硬件设施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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